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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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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生态环境是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伴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持续推进，海洋资源的破坏与

污染形势日趋严峻。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基本理论为研究基点，立足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即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制、完善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规划体系建设、加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投入、提高社会公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推动

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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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基础设施，或在河中配置末端处理的生态型设施；在

空间紧张区段，应以灰色设施为主，实现对点源和初期

雨水的截流，保证河道水质与水生态。可结合绿地建设

和支河汇水口改造，考虑周边居住、商业区域的生态休

闲需求。在功能上以调蓄和消纳周边来水为主，同时注

重水体的水质维持和景观效果。

4.6 生态保护及滨水景观区

生态保护及滨水景观区主要指南部片区。该区域现

状生态状况良好，以生态保护为基本目标，以高品质滨

水生态空间的开发为主要导向。通过构建生态湿地、生

态缓坡、生态浮岛等方式，对进入榨山港的水体进行净

化处置，提升区域整体水环境和水生态品质。该区域的

绿色基础设施配置，以景观性、水质净化作用为主。

4.7 生态保护区

主要指南部片区以西。该区域作为远期发展预留

地，以生态用地为主。海绵城市建设以保护其自然海绵

状态为首要目的。

5 结语

海绵城市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其规

划理念涉及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三重效益，最终实

现径流总量控制和径流污染控制的目标。在海绵城市规

划设计时，应结合区域特征，根据区域的建设情况，合

理确定海绵设施的功能分区。建议后续尽快开展功能分

区中各地块的海绵设施的指标分解研究，即做到一地块

一功能、一地块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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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基本理论

1.1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1.1.1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之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条重要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和深入运用。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沿海地

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不断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体现的不仅仅是通常意

义上的海洋资源，还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所以，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在实现人海合一的目标

下，紧密结合海洋利益观和海洋生态观，全面审视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绿色化、

现代化和可持续化。

1.1.2 海洋生态强国建设之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管辖海域海水质量呈现较好发展趋势，

滨海湿地、海洋自然保护地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均维持健

康态势，海洋生态环境整体保持稳定健康状况。然而，

我国有些近海岸海域，由于人口密度比较大，经济比较

发达，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尽管我国

入海河流整体呈现轻度污染程度，然而海洋生态污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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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近岸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绿潮赤潮频繁发生、

海洋垃圾比较多、海水水质严峻等问题日益凸显。由此

可见，海洋生态强国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1.1.3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迫切要求

据统计，2019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 17.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9%。

由此可见，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力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的持续发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之

间是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如果人类滥用海洋资源、

随意排放污染物，势必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另外，因

为海洋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海洋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

海洋海水的流动性，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势必会影响滨海

旅游业、海洋渔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会造成全球海

洋生态环境系统的崩溃。因此，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有利于推进海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理论

1.2.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海洋生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推

动欧洲航海技术以及造船技术的飞速进步，当西方生产

的商品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时，于是西方资本家就把视

野投向海洋。然而，当时远海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

于空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近海渔业捕捞

和海洋运输业。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早期资

本主义工业发展，不重视自然和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对

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过度、无序的特点，进而导致生态

悲剧的发展，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伦敦毒雾事件。

1.2.2 中国共产党的海洋生态理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对收回

的被侵占的海岛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邓小平同志

为了更好应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主权争端，创造性

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把“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正式写入政府报告中；胡锦涛主席提

出“生态文明”“海洋强国”“和谐海洋”建设等一系

列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不断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推进海洋资源可

持续开发，有效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创造性提出“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相对薄弱

一方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多为单项法

规，而且行业性特色鲜明，法律体系相对薄弱。以《海

洋环境保护法》为例，尽管从宏观层面提出海洋环境保

护的指导原则，但是不具有基本法的地位，操作性不强，

难以针对具体问题作出详细分析。另一方面，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的区域性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未能体现西方

先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2.2 海洋生态环境规划体系不够系统

一方面，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规划体系没有形成规范

统一，大多集中在海岸带污染物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的有关规划形式比较单一，内容相对缺乏。另一方面，

海洋与陆地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衔接不够顺畅，陆海统

筹体系不够系统。另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规范化程度

有待加强，标准体系缺乏合理有效性。

2.3 海洋环保组织参与程度不高

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环保

组织不仅在海洋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各个环节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能够推动公民大胆表达自身意

愿，激发公民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然而，与西方海洋强国相比，我国海洋环保组织不仅数

量有限，而且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高。

究其原因在于：第一，海洋环保组织的资金来源缺乏稳

定性，比如公司募捐、政府划拨；第二，政府严格限制

海洋环保组织的准入以及管理；第三，海洋环保组织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有待提升。

2.4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据统计，我国公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整体薄

弱，不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缺乏，而且参与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难以有效参与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相反，作为世界海洋强国，日本国民的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非常强，日本通过开展国民海洋教育，不

断提升国民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然而，我国不仅

没有设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日，支持和鼓励公民参与海

洋生态环境治理，而且没有通过立法形式推进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理念进入学校、社区等领域。

3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3.1 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制定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

的法律法规。我国必须制定综合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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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并出台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法规政策，详细具体地

规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同时，应加大海洋违法犯

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对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行为、海洋环

境污染行为等违法犯罪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降低海洋

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外部性。另外，加大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立法和执法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使得法律法规条

文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3.2 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制

学习借鉴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的做法和经验，明

确划定海洋行政执法权、决策权和协调权，健全海洋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体制，严格规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一方面充分发挥海洋委员会的功能，综合协调各级部门

的力量，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进一

步厘清海洋管理职责和权限，降低矛盾冲突，避免职能

重复。同时，建立海洋公共参与机制，把政府、社会公

众、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纳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

中，鼓励多方力量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3.3 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规划体系建设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理念，实现海洋生

态环境安全稳定，离不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

一方面实行海洋生态环境规划评价制度，有效保证规划

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减少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制定科

学详尽的海洋生态环境规划标准，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的行为规范，从制度层面确保海洋生态环境规划各项

指标获得贯彻落实。另外，坚持陆海统筹原则，促进海

洋功能区划与陆地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的统筹衔接，

增强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3.4 加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投入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海洋科技的发展，海洋科

技的发展离不开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投入。一方面，应

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创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选拔和培养海洋科技人才，从而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强化虚拟仿真技术、动态模拟

技术、历史追踪技术、三维空间技术等新兴技术在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实践运用，构建信息复合产品以及分

级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强化海洋综合信息的一体化

管理，实现海洋生态信息数据的公开与共享，从而为海

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支撑。

3.5 提高社会公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只有

如此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因此，应

建立健全社会公众参与制度，鼓励和支持利益相关者参

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首先，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力

度，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从场地开放、人员培训、资金

支持等角度制定政策，支持成立非政府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组织，发挥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其次，加

大海上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科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知识，传播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推动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政策规划的制定，并监督其贯彻落实。

3.6 推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合作

海洋具有流动性、复合性、整体性等特征，难以人

为简单划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往往会

影响到全球海洋环境。因此，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需要

区域间通力协作。一方面应强化海洋综合治理理念，建

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现不同行政区、不同部门

之间的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加强国家或地区间的多边

合作或者双边合作，加强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进一步寻求海洋管理委员会、世

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帮助，

学习借鉴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手

法方式，不断提升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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